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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融媒体记者杨泳红 通讯员吴
丽燕）老人擅自占用邻居闲置房屋养鸭，造
成房屋脏污，却没意识到已构成侵权。日前，
南安市柳城街道发生一起侵权纠纷，经当地
调解中心和派出所联合调解，不仅化解了邻
里矛盾，更成为一场生动的基层普法实践。

不久前，柳城街道居民叶某某报警称，
其长期无人居住的套房被人占用养鸭。经
查，系对门七旬老人叶大娘因腿部受伤行动
不便，见对门未锁，便将鸭群赶入圈养。为
此，柳城街道调解中心联合柳城派出所对此
案进行调解。

“不懂法不能成为免责理由。”调解开始
没多久，调解员便向当事双方明确释法。调
解员王秀英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相关条款，向叶大娘及其家属详细阐明：公
民的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未经允许擅自进
入他人住宅，即构成侵权；造成损失的，应当
承担赔偿责任。“如果走诉讼程序，不仅要赔
偿损失，还要承担诉讼费、鉴定费，甚至可能
留下法律记录。”一番话让叶大娘家人对行
为的法律性质有了清醒认识。其子媳也向叶
某某鞠躬道歉，表示愿承担全部责任。

另一位调解员则从邻里乡情入手，以情
动人。她劝导叶某某以和为贵，看在老人初
犯且法律意识相对淡薄的情况下原谅老人，
如此既增进邻里情也有利于乡风和谐。

最终，经调解，双方就赔偿达成一致且
当场履行，并握手言和。

相 关 法 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二百六十

七条 私人的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禁止任
何组织或者个人侵占、哄抢、破坏。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
六十五条 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
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依照法律
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其不能证明自己没
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套房长期空置
竟被养了鸭子

部门联合化解邻里纠纷

本报讯 （融媒体记者张晓明 通讯员
刘闽华 文/图）高速公路是供机动车高速行
驶的专用道路，非机动车、行人禁止进入。日
前，泉莆高速交警支队通报了近期两起典型
事例。

近日，一位七旬阿婆骑着电动车误闯泉
南高速公路，高速交警接到报警后快速前往
处置，最终在泉州往三明方向19公里处（南
安省新路段）找到了阿婆。

经询问获悉，阿婆姓黄，今年77岁，于当
天上午骑电动车从丰泽区北峰社区的家中
出发，前往晋江紫帽镇找亲友。返程途中，她
因路线不熟、方向误判，不慎驶入高速公路。

随后，民警将黄阿婆及电动车护送至南
安北收费站，并移交给阿婆的家属。民警不
忘叮嘱阿婆的家属，要加强对老人的日常看
护与出行管理，尽量避免老人独自外出。

无独有偶，3月9日 9时 30分左右，民
警接到警情，有行人在泉南高速泉州往三明
方向31公里处（距省新服务区约1公里）逆
行，现场险象环生。民警很快在该路段第一
车道上发现行人李某，并迅速将其转移至省
新服务区安全区域。经询问得知，李某当天
乘坐大型普通客车要前往南安北收费站出
口，因自身疏忽未及时提醒驾驶员，导致错
过出口。之后，李某要求驾驶员在省新服务
区将其放下。他以为省新服务区与南安北收
费站距离较近，便心存侥幸沿高速公路逆
行，欲前往收费站出口。

随后，民警将李某安全带离高速公路，
并对其违法行为依法予以处罚。对于涉事客
车驾驶员违规在服务区下客，民警将违法信
息移交辖区交通运输管理部门进一步调查
处理。

高速交警提醒：请广大群众牢固树立交
通安全意识，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切勿心存
侥幸将非机动车驶入高速公路。如发现非机
动车、行人误入高速公路等危险情况，请及
时拨打12122报警电话，以便交警部门及时
处置，消除安全隐患。

有人逆行有人骑车
高速路安全非儿戏

本报讯 （融媒体记者黄墩良 通讯员
吴心兰）购买的蛋糕尚在商家承诺的保质
期内，却出现发霉变质问题，消费者维权
遭拒后诉至法院。日前，经丰泽区人民法
院法官主持调解，涉事餐饮公司当场向消
费者退还货款并赔付损失，双方纠纷就此
了结。

2025年5月7日，小杨在某餐饮管理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餐饮公司）经营的蛋
糕店，花费27.8元购买一款蛋糕。购买时，
商家明确告知该蛋糕保质期至2025年5
月9日，在此期间可安全食用。然而，小杨
在保质期内准备食用该蛋糕时，发现蛋糕

已出现发霉变质现象。
发现问题后，小杨第一时间留存蛋

糕发霉照片作为证据，并主动与该餐饮
公司沟通协商，要求商家支付1000元赔
偿金，同时退还货款。餐饮公司拒绝了小
杨的诉求。

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小杨向法院提
起诉讼，请求判令该餐饮公司赔偿1000
元，并承担案件受理费。

案件审理过程中，法官组织双方进行
调解，最终促成当事人达成一致调解协
议。该餐饮公司一次性退还小杨货款并赔
偿各项损失共计227.8元，款项当场履行

完毕。
法官提醒，食品经营者应当严格履

行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严把食品质量关，
做好食品储存、保鲜及保质期管控工作，
杜绝销售过期、变质等不符合安全标准
的食品，切实保障消费者舌尖上的安全。
消费者购买食品时，务必仔细查看食品
外观、保质期及储存条件，保留好购物凭
证、商品照片等证据。若遇到食品在保质
期内变质、不符合安全标准等问题，可先
与商家协商维权；协商不成的，可向市场
监管部门投诉，或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
依法主张退还货款、支付赔偿金等权利。

蛋糕保质期内发霉 消费者起诉获赔偿

两亲戚伪造银行流水起诉同一人 都栽了
法院：涉嫌虚假诉讼，依法移送有管辖权司法机关处理

本报讯 （融媒体记者陈明华 叶虹
羽 通讯员许振塔 黄阿兰 林媛 文/图）
3月13日，泉州市假冒伪劣消防产品集
中销毁仪式在南安举行，现场集中销毁
不合格灭火器、劣质水带、伪造3C认证
应急照明灯具等假冒伪劣消防产品，共
计4700余件，以实际行动筑牢消防安全
源头防线。

销毁现场，前期由全市消防、市监等
多部门联合整治行动中收缴的假冒伪劣
消防产品整齐陈列，涵盖灭火器、应急照
明灯、消防水枪、卷盘、阀门等10余类产
品。据介绍，此次销毁均为前期检查中发
现的不合格消防产品，覆盖生产、流通、
使用全链条关键环节。

现场，消防员利用无齿锯、消防斧等
工具对假冒伪劣产品进行销毁处理，同
步开展科普宣讲，手把手指导市民通过
3C认证标识、产品合格证等辨别真伪，
提升群众自主鉴别能力。活动当天，泉州
市消防救援局联合市监、公安等部门组
成联合执法组，深入南安市消防产品生
产企业聚集区，对生产、流通、使用领域

的消防产品质量开展联合检查。
下一步，泉州市将持续深化联合监

管机制，加大常态化检查、随机抽查和专
项整治力度，健全信息共享、案件移送、
联合惩戒制度，全链条净化消防产品市

场环境，坚决守住消防安全源头底线，切
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又讯 （融媒体记者许雅玲 通讯员
吴碧云）日前，晋江市2026年“3·15”国
际消费者权益日现场宣传活动如期举

行，活动以“护消费、守诚信、促发展”为
核心，同步开展侵权假冒伪劣商品集中
销毁行动，一次性销毁各类侵权假冒伪
劣商品422770件（套），总重量达54.78
吨，涉案货值584万余元，以雷霆举措筑
牢消费安全防线，彰显守护市场公平的
坚定决心。

作为本次“3·15”宣传活动的重头
戏，集中销毁行动由晋江市市场监管局牵
头组织，销毁物品均为晋江各级市场监管
部门2025年以来已办结案件中依法没收
的涉案物品，涵盖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
关的多个领域，包括食品、药品、化妆品、
医疗器械、服装鞋帽、酒类、农资、建材、日
用品等，全面覆盖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日常消费的放心”“生产经营的公平”。
活动期间，晋江市诚信促进会、个体

工商户私营企业协会、伞业行业协会等
六大行业协会共同签署公约，发出诚信
经营倡议，凝聚行业自律合力，推动形成

“企业自律、政府监管、社会监督、消费者
参与”的消费共治格局，助力打造诚信经
营、放心消费的市场环境。

销毁假冒伪劣产品 筑牢消费安全防线

丁某某伪造银行交易
流水，将阿河（化名）诉至法
院，索要本金及利息 90 万
元。一审因阿河缺席庭审，
法院依据丁某某的虚假证
据判决其胜诉。阿河上诉后
提交真实银行流水。日前，
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严
格核查，最终撤销一审判
决，驳回丁某某起诉，并因
其涉嫌虚假诉讼，依法将案
件移送有管辖权的司法机
关处理。

□融媒体记者 黄墩良

记者昨日从阿河的代理律师吴正
仁处了解到，上诉人阿河为原审被告，
被上诉人丁某某为原审原告。此前，丁
某某持借条向一审人民法院起诉，称阿
河拖欠其借款本金42万元、利息48万
元，合计90万元，要求法院判令阿河全

额偿还。
一审庭审时，丁某某诉称，阿河因资

金周转，分别于2005年8月18日、2012
年9月1日向其借款15万元、30万元，并
出具借条确认，双方约定月息1.5分，未
约定还款期限。其称，阿河仅偿还少量款

项，尚欠本金42万元及利息48万元，并
提交了盖有“银行业务公章”的银行流水
作为转账凭证。

一审期间，阿河因未收到法院传票，
也未知公告送达，所以未能到庭应诉，也
未提交答辩材料。法院依法缺席审理，结
合丁某某提交的证据，认定双方借贷关
系成立，判决阿河限期偿还本金 42万
元、利息48万元。

一审 伪造银行流水 因被告缺席胜诉

一审判决后，阿河才获悉自己被起
诉，立即在法定期限内向泉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
回丁某某全部诉求，并申请法院追究其
虚假诉讼责任。

阿河指出，丁某某提交的银行流水系
伪造，案涉借款早已全部还清，丁某某的行
为纯属恶意虚假诉讼。阿河揭穿三大造假
漏洞：一是借条上“月息1.5分”为丁某某事
后私自添加，并非自己书写；二是案涉银行

卡，他于2010年1月14日才开卡，丁某某
却虚构2005年8月向该卡转账15万元，
时间逻辑完全矛盾；三是正规银行流水里
根本没有这两笔转账，流水上的银行业务
公章也是伪造。阿河提交的银行官方账户
明细，成为推翻虚假流水的核心凭证。

二审阶段，法院对全案证据逐一严
格核查，确认阿河提交的银行流水来源
合法、内容真实。丁某某提交的流水中记
载的两笔转账，在阿河的正规账户记录

中完全不存在，结合银行卡开卡时间等
客观事实，足以认定该流水系伪造，其主
张的未还债务毫无事实依据。

面对证据，丁某某承认其一审提交的
加盖“某银行泉州清濛支行业务用公章”
的银行流水，系其与案外人林某某共同伪
造。此时，丁某某竟向法院申请撤回起诉。

法院审理认为，丁某某伪造银行流
水，已涉嫌虚假诉讼，不符合撤诉条件。
法院最终裁定：撤销一审人民法院的民
事判决，驳回丁某某的起诉；同时将丁某
某涉嫌虚假诉讼的线索，依法移送有管
辖权的司法机关处理。

二审 提交真实证据 戳穿三个造假漏洞

吴律师告诉记者，除本案外，林某
某同样伪造银行流水起诉阿河，索要
60万元（本金和利息）款项，该案同样
被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撤销一审判决、
驳回起诉。林某某也因涉嫌虚假诉讼被
移送司法机关处理。据吴律师介绍，林
某某和丁某某是亲戚关系。

吴律师表示，民间借贷是虚假诉讼
高发领域，部分人为牟取不当利益，伪
造借条、银行流水等关键证据，虚构债
务恶意起诉，不仅侵害他人财产权益，
更浪费司法资源、扰乱司法秩序，我国
法律对此始终坚持“零容忍”，严厉打击
各类虚假诉讼行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及刑法相关规定，以捏造的事实提
起民事诉讼，妨害司法秩序或侵害他人
合法权益的，轻则面临法院罚款、司法
拘留，重则构成虚假诉讼罪，将被追究
刑事责任，处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并处或单处罚金，违法成本极高。

吴律师提醒，民间借贷双方务必恪
守诚信，建立借贷关系时，要留存正规
借条、银行转账记录、还款凭证等真实
完整证据，尽量避免现金交易；款项全
部还清后，务必及时收回借条或要求对
方出具还款收条，彻底结清债权债务，
杜绝后续纠纷隐患。

同时，诉讼参与人必须遵守诚实信
用原则，严禁伪造证据、虚假陈述、恶意
诉讼。即便一审凭借虚假证据侥幸胜
诉，二审、再审一旦查实，不仅诉求会被
驳回、原判被撤销，还要承担相应法律
责任，最终得不偿失。

对于一审因客观原因未能到庭的
当事人，吴律师建议，收到判决书后务
必在法定上诉期内及时上诉，主动搜集
真实证据维权，切勿消极应对司法程
序，放弃自身抗辩权利。

此案也再次警示，司法是维护公平
正义的防线，绝非牟取私利的工具，任
何伪造证据、恶意诉讼的行为，终究难
逃法律严惩，诚信守法才是民事活动和
纠纷解决的唯一正道。

提醒
虚假诉讼 后果严重

记者从泉州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
告获悉，去年一年，全市检察机关加大

虚假诉讼甄别、查办力度，纠正民间借
贷、建设工程等领域“假官司”18件，推

动公安机关以虚假诉讼罪立案4人，确
保法律武器不被恶意利用。

永春县人民检察院依法查办一起
利用虚假诉讼逃避执行2100余万元案
件，促成法院启动再审程序，涉案人员
被追究刑事责任，实现“既纠错又追
责”。 （黄墩良）

相 关 链 接

查处18件“假官司”4人涉虚假诉讼罪被立案

（CFP供图）

老人骑电动车上高速被及时拦下老人骑电动车上高速被及时拦下

男子高速上逆行被带至安全区域男子高速上逆行被带至安全区域

公开销毁假冒伪劣消防产品公开销毁假冒伪劣消防产品

虚假虚假
诉讼诉讼

伪造
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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